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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之有關租賃關係消

滅之點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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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以下針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之有關租賃關係消滅之點交程序，彙整相關面向之討

論，提供同學參考：

• 一、條文規定：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

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

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

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曾老師悄悄話：其中，完成點交概念有所爭議。

• 二、律師投稿：劉琦富：租賃專法裡的魔鬼，悄悄現身【原文轉自：蘋果新聞網】這個條文

初一看，讓人覺得無限美好，租約到期房客不搬走，房東可以定相當期限催告房客點交，期限

到了房客還是不點交的話，就視為完成點交。什麼是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說，就是

解除債務人（房客）的占有，交付給債權人（房東）。過去租約到期、消滅，房客不搬，房東

只能告上法院，經過最多三個審級，多則一、兩年的審理拿到確定判決後，才能聲請法院強制

執行讓房客搬走；聰明一點的房東把租約拿去公證約定逕行強制執行條款，也只能在「租約到

期」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在專法第12條沒有施行前，房客事實上居住之平穩安全法益，跟

所有權之有無與占有權源係屬兩事，不是說租約到期房客變成無權占有就該死或是要讓房東予

取予求，房東還是要循民事訴訟及執行程序主張其權利，但是專法第12點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在

於，直接跳過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執行程序，讓房東直接點交完畢，那麼到底房東有沒有合法

終止租約，誰說了算，過去是法院說了算，現在呢？曾老師悄悄話：完成點交，是否代表可以

直接按強制執行規定，解除房客之占有，直接強制遷離？

• 三、內政部回應：劃分承租人居住於租賃住宅內或承租人無居住之事實或他遷不明等不同之

情形，刻正研擬點交程序內政部強調，租賃住宅條例為民法特別法，依其第12條規定，出租人

於租賃關係消滅後，可訂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會同點交；承租人屆期未會同者，視為完成點

交，完成點交後，如承租人尚有遺留物經出租人催告仍不取回，該遺留物則視為廢棄物處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89%B9%E5%88%A5%E6%B3%95%EF%BC%8C%E4%BE%9D%E5%85%B6%E7%AC%AC12%E6%A2%9D


但若承租人仍居住於租賃住宅內，因會涉及人身自由安全問題，因此，內政部正在積極研議應

以何種程序處理，才能維護房東的財產權，又不影響房客的人身自由及居住權利。

• 四、法務部回函：為何要劃分不同情形之點交程序？？？（根據法務部108.08.01.法律字第

10803510750號函）按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

物；…。」、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是以，租賃契

約因屆期終止、符合法律規定或契約規定提前終止，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如未返還

者，出租人得依上述規定行使其權利，或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返還租賃住宅。次按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住宅條例）於106年12月27日公布，107年6月27日施行，且該

條例係為維護人民居住權、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而設，此觀該條例第1條即可得知，故該條例

在住宅租賃事務範圍內為民法之特別法，應優先於民法適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壢簡

字第125號判決參照）。又該條第12條第1項規定「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

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

者，視為完成點交。」查上開規定，係於立法院審查會議時，由立法委員提出之修正動議，依

審查時提案委員之發言表示：「為避免租賃契約屆期或是終止，承租人先搬離租屋處不願意配

合交還，因為實務上常常發生房東、房客點交時有問題，這部分會產生爭議，所以我們針對這

部分提出修正動議，…保障租賃關係。」（立法院公報，第106卷，第61期，委員會紀錄，第

368頁、第428頁參照）。有關貴部來函說明四依實務狀況區分出租人取回租賃住宅之程序乙

節，因民法僅就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為規定（民法第455條），並未規範

返還之點交事宜。是以，有關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返還之點交程序或方式，係依租賃住

宅條例第12條之規定。惟就該條條文觀之，似未區分租賃契約消滅時，承租人居住於租賃住宅

內或承租人無居住之事實或他遷不明等不同之情形，而有不同之規範。是以，貴部擬區分其不

同情形而訂定相異之出租人取回租賃住宅程序，其依據為何？宜請貴部審酌上開條例立法意

旨，本於權責予以釐清。

• 五、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90260647號令核釋：點交與完成點交之定義(一)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稱點交，指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予出租人，且租賃

雙方會同確認其數量及狀態之程序。(二)完成點交後，承租人及出租人之關係如下：

1. 承租人就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不負保管責任。

2. 出租人就租賃住宅得自由使用收益及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相關權利。

3. 租賃住宅屋況或附屬設備，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生毀損或滅失者，出租人仍得依

契約或法令規定向承租人請求損害賠償。

• 六、結論：目前看起來，前面完成點交之關係，

並未直接賦予出租人可跳過民事訴訟程序，直接對

承租人強制遷離之情形。換言之，出租人如經向承

租人主張終止租約，但其仍居住於屋內不肯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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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提起返還房屋之訴訟，待判決確定後，再聲請

強制執行。或許待後續內政部對所謂點交程序是否

有更明確之相關規定再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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